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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法令資訊，及時因應法

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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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財經法令訊息，期使企業

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

及宏觀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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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過去經濟部曾指出董事長如兼任經理人職務，因為

具有員工身分，得基於該身分參與員工紅利之分配（詳

經濟部經商字第 09402801600 號函），而此次經濟部

再次指出董事長兼任員工時得另依照員工身分享有員工

紅利，亦未限制董事長須兼任何種職位，使得公司董事

長於報酬、酬勞及車馬費外，另享有員工分紅，惟企業

於未來發放各項薪津費用予董事長時，宜留意是否已

合乎相關法令及函釋規定決定相關數額。（作者：張容

涵律師）

董事長如具員工身分亦
可接受員工酬勞分派

01

經濟部日前發布經商字第10900116680號函釋，指出：

「按公司法第235條之1規定所稱「員工」，除董事、

監察人非屬員工外，其餘人員是否屬員工，應由公司

自行認定。倘公司董事長兼任員工時，係身兼二種

身分，可基於員工身分受員工酬勞之分派。」亦即未來

企業董事長除依公司法及相關函令得享有報酬、酬勞及

車馬費等之外，如具有員工身分，得另外依照公司法

第235條之1享有員工分紅。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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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於章程明定特別股
股息及紅利分派之比率

公司法第157條第1項規定公司發行特別股時，應就特別

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於章程內訂定，

因此，經濟部日前發布經商字第10902063700號函釋，

特別指出「為利該等特別股股息及紅利分派，前述定額

或定率，自應具體明定於章程，倘僅載明『若干倍』或

『一定比例』，難謂符合上開公司法之規定。」

經濟部此次發布函釋，要求公司應於章程內訂定特別股

股息及紅利分派的具體定額或定率，不得使用「若干

倍」或「一定比例」等不確定的用語，惟先前經濟部

亦曾表示本條所定之定額或定率可得為零，企業得於

章程中訂定：「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定額或定率

為0」（詳經濟部經商字第09902042010號函），

因此，企業於發行特別股時仍得視實際需求訂定此定額

或定率。（作者：張容涵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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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司法第356條之1的規定，閉鎖性公司應於章程

定有股份轉讓限制的規定，同時為了維持股東人數不

超過50人，得於章程內訂定繼承之限制，惟經濟部日前

發布經商字第10902433700號函釋指出，閉鎖性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就股東死亡所遺股份所為的處理或限制

規定，不得違反公序良俗或民法第1147條及民法第

1148條第1項等關於繼承之規定，亦不得涉及權利

濫用。此外，經濟部另補充依照公司法第158條規定，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發行「可收回特別股」。

閉鎖性公司的股權轉讓限制
不得違反繼承相關規定

由於閉鎖性公司的股東人數若超過50人，則應變更為非

閉鎖性公司並辦理變更登記，如遲未辦理甚或可能遭

主管機關下令解散，因此，閉鎖性公司於章程內訂定

繼承之限制有其必要，此次經濟部函令雖指出章程的

限制不得違反民法關於繼承的規定或違反公序良俗，惟

相關爭議仍須仰賴司法機關認定釐清，未來企業如欲

成立閉鎖性公司，宜留意關於股份轉讓限制的設計是否

會遭法院認定無效。（作者：張容涵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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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近日三讀通過，其中為了防止個案濫訴，

修訂第249條第1項第8款規定，如果原告起訴基於

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且事實上或法律上之

主張欠缺合理依據；或原告所述的事實在法律上顯無

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或判決駁回之。

此外，民事訴訟法亦針對濫訴增訂處罰及費用負擔等

規定，包括法院如遇有濫訴情形，得各處原告、法定

代理人及訴訟代理人新臺幣12萬元以下之罰鍰（第249

條之1），而且被告的日費、旅費及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的酬金，都為訴訟費用的一部分，將由濫訴的

原告負擔（第77條之25第2項）。而針對濫行上訴的

當事人，法院同樣得對其依法裁處罰款（第444條第3

項、第449條之1）。

濫行起訴行為依法最高可罰
新台幣12萬元

為了有利於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讓當事人合理運用

司法資源，也減少應訴當事人勞力、時間的浪費，此次

於民事訴訟法內訂定具體措施，由法院對濫訴者加以

制裁並處罰，且法院制裁對象包括原告、上訴人、法定

代理人及訴訟代理人等，法院都得視情節輕重分別或

一併處罰之，未來個人或企業提告時宜留意是否已具備

起訴之要件，或於案件事實上或法律上有充足的依據後

再行起訴。（作者：張容涵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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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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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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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月1日 1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上年度第四季(10-12月)

之進項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1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月1日 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月1日 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月1日 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月1日 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2月1日

109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

讓所得申報憑單、信託所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

以無形資產或專門技術作價投資案件之申報表、申報憑單、申

報書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申報(因截止日1月31日

為假日，故順延至2月1日。)

所得稅

1月1日 2月17日

扣繳單位寄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

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予納稅義務人(因截止日2月10日為假日，

故順延至2月17日。)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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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2月1日 2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2月1日 2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2月1日 2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2月1日 2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2月1日 2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2月1日 2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

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2月1日 2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上年度第四季(10—12 月)營業稅 營業稅

2月15日 3月15日

‒ 申請109年度「不適用稅額試算服務」或「變更郵寄住址」

或首次申報者申請稅額試算服務(書面或財政部電子申報繳

稅服務網)

‒ 申請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分開提供(或不提供)所得及扣除額

資料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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